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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浩东、陆明华、季金华等代表：
    你们提出的“关于苏州市城市高架桥、立交桥下空间科学、合理综合利用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我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交通量与日俱增，为缓解交通拥堵问题，我市中心城区和昆山、常熟等地建设了一定数量的高架桥、立交桥，高架桥下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孕育而生。但是现代城市中，高架交通设施延伸范围广、占地面积大，其下方空间往往处于被忽略的状态，缺乏光照、单调压抑、功能欠缺、土地使用效率低下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。通过规划设计，高架桥下空间可以变废为宝，大大完善城市功能，如体育运动、休闲娱乐、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功能，商业零售功能，自行车或机动车停车场等交通功能等等，从而提升用地效率，使桥下空间焕发出新的活力，同时也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，促进区域整体更新和发展。

一、目前我市对高架桥下空间利用做了一些探索，并建设了一些公交场站。苏州市交通局2013年组织编制了《苏州市中环及内环延伸工程地面空间公交场站规划》，2017年组织编制了《苏州市绕城高速高架桥地面空间公交场站规划实施方案》、《苏州市苏嘉杭高速高架桥地面空间公交场站规划实施方案》。到2017年底，我市共有公交首末站144个、公交停保场20个，公交换乘枢纽20个，公交场站面积达到131.84万平方米，其中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建设的公交场站有晋源桥停车场（首末站）、绕城高速胥江大桥--孙武路公交停车场、苏嘉杭斜港大桥--九盛港路公交停车场等7个，面积达到8.38万平方米。今年交通部门将继续推进绕城高速尹山斜拉桥--S227西侧公交停车场、绕城高速杨巷港大桥--华金路公交停车场、苏嘉杭城区高架--新苏路公交停车场等项目的建设。

但是总体来看目前我市桥下空间利用尚缺乏统一规划，利用还不够充分。通过对苏州城区高架桥下空间占用进行梳理，基本有以下三种情况：一是按照规划要求合法占用。高架在建设过程中，其下空间已有相关规划，主要用作配电房、绿化设施等。二是按照规定临时占用。部分行政职能部门、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经办理相关手续后，临时占用桥下空间，主要用作公交首末站、市容市政部门养护基地、交警部门临时停车场、社会车辆停车场等。三是违规私自占用。一些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未办理任何手续，私自占用桥下空间或擅自对外出租，主要是用作废品收购站、货物仓库、办公用房、汽修公司、材料堆场等。
为了加强城市高架桥下空间的管理，规范高架桥下空间资源的使用，保障高架安全运行，根据《苏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规定，苏州市市容市政管理局与公交公司、公安交警等相关使用单位签订了《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临时占用及设施保护协议书》和《城市桥梁桥下空间使用安全责任承诺书》。在使用期间，按季度组织设施管理和安全管理等部门，对桥下空间进行摸底调查、安全检查，并整理形成检查台账。针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，及时给使用单位派发工作联系单，督促其进行整改。

针对市管高架桥下空间被随意违规占用的情况，苏州市市容市政管理局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1.组织全面清查行动，多部门联合开展桥下空间占用情况清查行动，规范、清理非法占用的情况。2.规范占用审批手续，根据《苏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进一步明确高架桥下空间的占用审批程序。3.加强管理执法力度，以法治保障提升市容市政管理水平。

二、为了统筹规划高架桥下空间，我局正在组织编制《苏州市高架桥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研究》。《研究》将以我市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上位规划为依据，提出高架桥下空间综合利用的总体思路与原则、以及控制要求。通过对地区各项现状基础资料的调查分析，进一步完善高架桥下及周边的土地使用功能、空间联系、道路交通联系等。
通过初步调研与分析，对我市城市高架桥下空间的主要利用形式有：

（1）绿化类

高架桥下桥墩支撑部分作为车道分界线，设置条形绿化带，这是现有高架桥下部空间最广泛的一种利用方式，通常种植一种或搭配几种喜阴植物，用以改善道路空气质量以及美化景观。

（2）停车场类

处于商业中心或交通量较大区域，由于停车压力较大、在交通和空间允许的前提下，在高架桥路面以下设置室外停车场，缓解停车压力，在许多城市中心区已被大家接受，是一种越来越广泛的利用方式。

（3）市政设施类

市政设施如变电箱等，形体较大，配合沿道路埋设的综合管线，在人群不易到达的地方设置变电箱等各种市政配套设施。

（4）娱乐休闲类

由于城市用地日趋紧张，桥下空间也有一部分被用以休闲交往等，大多配合居民区设置休闲步道和绿化小品景观，部分设置体育健身器材等。

（5）商业类

高架桥下商业类使用多与周围商业氛围相联系。作为商业广场的延伸和市民便利商品零售点等。
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好《苏州市高架桥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研究》，并将成果应用到高架桥的规划建设中。未来，通过对高架桥下空间的整体系统、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和有效的管理，高架桥下空间除了发挥道路、停车场、城市管理等功能外，将越来越多地作为公共服务及公共开放空间进行综合性、复合化的利用，减小桥梁对城市环境的破坏、对城市空间的割裂，节约城市空间资源、美化城市空间、提高城市活力和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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